
立法会五题：前市政局工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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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今日（十一月三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学明议员的提问

和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的答复：  
 
问题：  
 
  在两个前市政局遗留下来的１６９项工程计划中，有２３项在咨

询有关区议会后已搁置或删除。至于余下的工程计划，政府在本年一

月决定优先推行其中２５项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 
 
（一）这２５项工程计划是不是须与其它工务工程计划一同竞争政府

拨款，还是在独立专户下获得拨款，以使它们可以尽早完工；  
 
（二）余下的百多项工程计划的最新施工时间表及安排，以及当中有

多少项已订于未来五年内动工；及  
 
（三）有没有考虑设立一个特别拨款专户，以确保第（二）项所述的

工程计划可以尽快落实及完成；若没有，当局有何措施加快推行有关

的工程计划？  
 
 
答复：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（一）政府在订定每年基本工程计划下各工程项目的拨款安排时，会

按个别工程项目的理据、逼切性、技术可行性、政府整体的财政负担

能力、以及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其政策范围下的工程项目所编定的优先

次序，作出整体的考虑，以确保公共资源运用得宜。有关的资源分配

机制已运作多年，适用于所有政府工程项目。因此，在本年初公布的

２５项优先推行的文康设施工程项目，亦须根据既定的程序与其它基

本工程项目计划在每年的资源分配工作一并考虑。  
 
  尽管政府并没有就文康设施的工程项目拨出一笔特定的款项，但

政府一直对文康工程有承担。自康文署成立以来，截至二○○五年十



一月中我们已完成５６项工程计划，涉及工程费用共９５亿元；目前

正在施工阶段的工程计划有１６项，预计于未来数年完成，所涉及工

程费用是１２亿元；另有４４项工程计划已获拨款，并于不久后动工，

所涉工程费用是４７亿元。这些庞大的工程费用，足以证明政府对文

康设施的重视和承担。单在二○○五年，我们已为２５项优先工程项

目中的１５项预留约２６亿元的工务工程开支，以及额外资源应付设

施的营运开支。我们预计最快可在二○○七年动工的工程计划有９

项，其余的工程亦会随后陆续展开。  
 
  至于余下的１０个项目，工程性质较为复杂，以荃湾曹公潭自然

生态公园为例，我们需要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，设定工程

范围，过程要咨询地区及环保团体。待这些工程项目的筹划工作及相

关技术可行性研究完成后，我们会尽快落实拨款安排，然后向工务小

组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提交申请拨款。这１０项工程项目，暂定于二

○○九及二○一○年间动工。  
 
（二）目前，两个前市政局遗留下来的１３９项康乐及文化工程项目

中，１２项已被删除；已完成了的工程有１６项；已获拨款（包括正

在兴建或即将兴建）的有１８项；我们正积极开展２１项（包括被列

为２５项优先工程的项目）施工前的筹备工作；两项工程尝试由私营

机构参与斥资兴建及管理；余下７０项，加上应区议会要求而加入４

项早前遭搁置的工程，合共７４项已纳入覆检的范围内。  
 
  在民政事务局的统筹下，并且得到有关政策局及政府部门的协

助，我们现正全力推行于今年年初宣布的２５项优先工程计划，并已

提前其中２１项的预计施工时间表。在二○○七年动工的工程计划有

９项，其余的工程亦会在往后几年陆续展开。在二○○五年的资源分

配工作中，我们有１５项工程计划已获预留拨款，这些工程的预计建

设费用和经常费用分别约为２６亿元和１亿 2 千 2 百万元。  
 
  该７４项两个前市政局遗留下来的工程计划，估计所涉建设费用

总额约为１００亿元。民政事务局会继续督促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康

文署），覆检这７４项工程计划及进行咨询区议会的工作，该咨询工

作估计会于明年初完成。待咨询区议会的工作完成后，我们会向立法

会有关事务委员会汇报。根据康文署初步的内部覆检结果，我们会建

议从中挑选大概十多项值得推行的工程计划，如果获得区议会支持，

便会进行前期策划工作，申请拨款兴建，不过，我们仍然会将２５项

工程放在优先处理之列。除了跟进两个前市政局留下来的工程外，我



们亦会按地区需要提出兴建其它文康设施，并申请有关资源配套。  
 
 
（三）正如我们在答复第（一）项提问中指出，所有基本工程计划项

目，均须依循既定的机制及程序获得拨款，包括首先确定有关工程的

技术可行性、清晰界定工程范围、以及估计的工程开支等，这样才能

确保公共资源运用得宜。  
 
  当局将会吸纳在处理２５项优先工程项目时获得的经验，尽量缩

短余下工程项目施工前筹备规划工作所需的时间，以期工程可以尽快

展开。一旦确定个别工程项目的范围、性质以及所需工程开支，我们

会尽快落实拨款安排，并向工务小组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动

工。  
 
  多谢主席。  
 
完  
 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三十日（星期三）  


